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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职能
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恩平分中心是市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单位主要职责是：
（1）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制定公共资源进场交易业务操作规程，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。
（2）组织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通用项目的采购工作；为土地使用权、矿业权、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、国有产权等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、设施和服务。
（3）核验市场主体、中介机构资格及进场交易项目资料。
（4）见证公共资源进场交易全过程，确认交易结果，维护交易秩序，整理和保存交易过程中的相关资料。
（5）承担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公共资源数据系统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，做好各类评标专家库使用的服务和日常管理工作。
（6）收集、统计、存储和发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，对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情况进行定期分析，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行政监管部门报送业务信息和统计数据；协助做好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信息咨询的服务工作。
（7）为公共资源进场交易行政监督工作提供监管平台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协助调查违法违规交易行为。
（8）建立公共资源现场交易信用和纪律档案，建设、维护、管理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平台。  
（9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（1）不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，深入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，加速电子化进程，着力打造规范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有力推动了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。
（2）持续做好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广应用。
（3）扎实推进招投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，打造阳光交易环境，全力推动招投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举措落地实施，实现 “评定分离”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操作。有效提升了招投标工作的公正性与透明度，促进了公共资源交易的健康发展。
（4）打破区域限制，政府采购实现数字化转型。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全市政府采购项目一律使用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交易系统”进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，全面实现政府采购业务“一网通办”“全线上、不见面、零跑动、降成本”的目标，兑现“让数据多跑腿、让企业少跑腿”的承诺。同时，为进一步优化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，积极探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流程再造，努力构建“不见面开标+远程异地评标”模式，从而打破地域限制，推动优质专家资源跨区域、跨行业共享，有效减少评标专家的流动，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提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质量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（5）大力推广土地交易电子签章应用，提升交易效率，积极推广土地交易系统“电子签章”无纸化签署应用，实现土地交易项目摘牌当日即可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大幅缩短交易周期，全力助推企业实现“交地即动工”的目标，为重点项目的快速落地提供高效服务保障。显著提升了土地交易的效率和便捷性，有力推动了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。
（6）持续推进创文工作常态化开展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
（1）加强党建引领，提升队伍向心力与战斗力
一是深化党纪教育，巩固主题教育成效。积极组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活动，引导中心全体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党纪内涵，增强纪律意识，切实做到对党忠诚、清正廉洁、勇于担当，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，为中心工作的开展筑牢思想根基。二是优化队伍建设，增强组织凝聚力。联合市政数局、行政服务中心制定并印发《2024年恩平市政数系统党建工作方案》，创新党支部组织生活形式，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多样化的主题党日活动，如“清明祭英烈，传承英烈魂” 主题党日、义务植树志愿服务、“粽香传情，爱心传递”慈善包粽、“欢乐六一，亲子同行”竞答与游戏等共计21场主题党日活动，以及6场工会活动。同时，广泛开展联建共建活动，联合东安社区党支部开展“六一”困境儿童慰问、“七一”老党员走访，协同市政数局、行政服务中心党支部举办 “七一”系列主题党日活动。通过一系列党建活动，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，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，进一步强化队伍的纪律意识和团队凝聚力。
（2）不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
深入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，加速电子化进程，着力打造规范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。2024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项目98项，建设工程交易项目51宗，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34宗，产权交易成交75宗，为我市财政收入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，有力推动了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。
（3）持续做好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广应用
2024年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共发布采购公告1137项，完成采购项目1130项。
（4）扎实推进招投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，打造阳光交易环境
全力推动招投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举措落地实施，实现 “评定分离”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操作，积极配合市住建局及招标人开展“评定分离”招标评标工作，完善项目实施所需的配套设备设施，全力保障项目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等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，为交易主体提供更为优质、便捷的服务体验。2024年，实施“评定分离”招标项目15宗,有效提升了招投标工作的公正性与透明度，促进了公共资源交易的健康发展。
（5）打破区域限制，政府采购实现数字化转型。
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全市政府采购项目一律使用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交易系统”进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，全面实现政府采购业务“一网通办”“全线上、不见面、零跑动、降成本”的目标，兑现“让数据多跑腿、让企业少跑腿”的承诺。同时，为进一步优化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，积极探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流程再造，努力构建“不见面开标+远程异地评标”模式，从而打破地域限制，推动优质专家资源跨区域、跨行业共享，有效减少评标专家的流动，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提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质量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2024年，我市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已完成项目98宗。
（6）大力推广土地交易电子签章应用，提升交易效率
积极推广土地交易系统“电子签章”无纸化签署应用，实现土地交易项目摘牌当日即可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大幅缩短交易周期，全力助推企业实现“交地即动工”的目标，为重点项目的快速落地提供高效服务保障。2024年，我市完成16宗土地交易项目应用电子签章，显著提升了土地交易的效率和便捷性，有力推动了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。
（7）持续推进创文工作常态化开展
一是强化宣传引导，营造浓厚创文氛围。充分利用中心的 LED 显示屏、展板、宣传栏等多种宣传阵地，广泛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创文宣传内容，同时定期对中心的宣传环境进行全面自查，及时更新创文、反诈等宣传标识 10 余幅，有效提升了创文工作的知晓率、参与率和支持率，营造了浓厚的创文氛围。二是加强设施维护，夯实创文硬件基础。常态化开展对中心大院破损路面的修缮工作，及时修复各类公共设施，确保中心环境整洁、设施完好，为创文工作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，进一步提升了中心的整体形象。三是积极参与志愿服务，助力社区创文工作。每周五组织党员义工深入东安社区参与“大党委”创文活动，按照创文办的统一部署，安排中心志愿者在金海湾红绿灯路口开展常态化交通劝导志愿服务，2024年以来累计组织开展东安社区“大党委” 志愿服务活动45场、文明交通劝导6轮，以实际行动为我市创文工作贡献力量。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
本单位2024年总费用280.98万元，同比减少20.91万元，减幅6.93%。其中，业务活动费用项目280.98万元，占总费用的100.00%；经营费用项目0.00万元，占总费用的0.00%；单位管理费用项目0.00万元，占总费用的0.00%。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论
江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恩平分中心2024年度整体支出完成情况良好，预算编制合理、预算执行到位，资金使用效益良好，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，本次绩效自评分数92.06分，自评等级良好。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整体效能。2024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都已基本完成。2024年支出预算数291.96万元，支出决算数280.98万元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96.24%。考核分值50分，自评得分为48.06分。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1.预算编制。严格按照上级部门及市财政局有关预算编制的要求，结合单位实际情况，科学、合理、稳妥做好细化预算编制工作。
2.目标设置。2024年按照上级部门及市财政局有关文件要求，编制了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内容基本完整、科学合理。
3.成本管控。2024年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预算数14.38万元，支出决算数11.6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81.22%；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数3.61万元，支出决算数0.9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26.87%。
4.预算执行。部门预算经批复后，及时跟踪预算执行进度，科学合理安排支出，加强对预算执行过程的控制促进预算目标的全面完成。
5.绩效管理。按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工作，包括事前设置绩效目标、事后绩效评价等；在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及时完成各项工作，包括绩效目标申报表、绩效自评报告等。
6.信息公开。在收到市财政局的预算及决算批复后，认真做好相关数据录入工作，确保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完整性、及时性、规范性、准确性。
（4） 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。
1.存在问题
一绩效管理体系需逐渐健全完善；二绩效目标设置有待提高；三资金使用绩效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2.改进措施
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；二在预算编制工作中绩效目标的设置需更加合理与科学；三加强预算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保障资金安全运行。
3、 其他自评情况
无。
4、 上年度绩效自评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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